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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工作 

  

 

 

根据第 67/4号决议：“设立亚洲及太平洋发展灾害信

息管理中心”开展的评价工作 

内容提要 

经社会在其第 67/4 号决议中请执行秘书支持设立这一中心的进程，包括

为该中心投入运作拟订所需的模式和安排。 

经社会还请执行秘书把对决议第 4 段中所列各项活动的评价以及设立中

心作为经社会负责发展灾害信息管理的一个下属机构的必要性和好处纳入秘

书处 2013 年的评价计划中，并将评价的结果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在此

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要求秘书处将对该中心的评价工作推迟至 2014

年年底。 

此外，理事会还就中心今后的工作方向提出若干建议。 

经社会不妨审议本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并向秘书处提供进一步指导。 

 

 

1. 经社会在其第 67/4 号决议中请执行秘书支持设立亚洲和太平洋发展灾

害信息管理中心的进程，包括为该中心投入运作拟订所需的模式和安排。在

此方面，秘书处已取得以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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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推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一起于

2012 年 10 月 24 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的第五次亚洲减少灾害风险部长级

会议期间举办了一场有关灾害信息管理的边会； 

(b) 就制定该中心的工作方案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供技术援

助； 

(c) 组建由本区域知名专家组成的一个咨询小组向执行秘书提供关于

执行该项决议的技术咨询。该咨询小组在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之际会见了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要员，简要介绍了该中心工作方案的执行战略； 

(d) 在北亚和中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014年 2 月 26 日至 27日)

以及南亚和西南亚(新德里，2014 年 4 月 16 日至 17 日)举行了两次次区域专

家组会议，与来自易受灾害的亚太经社会成员国的代表讨论该中心的工作方

案。 

2. 经社会还请执行秘书把对决议第 4 段下各项活动的评价以及设立中心作

为经社会的一个下属机构的必要性和好处纳入秘书处 2013 年的评价计划中，

并将评价的结果提交经社会第七十届会议。 

3. 在此方面，秘书处已将第 67/4 号决议第 5 段要求的评价工作纳入了

2013 年的评价计划中，并根据此项决议以及亚太经社会监测评价系统中所载

的评价准则和标准组建了一个评价参照小组来监督此项评价工作的实施。 

4. 在此方面，秘书处还收到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通过 2013 年 11 月 12

日的一份普通照会提出的将对该中心的评价工作推迟一年至 2014 年年底的请

求，以便有时间就灾害信息管理问题召开次区域和区域会议，这些会议对该

中心投入运作至关重要。 

5. 在此方面，经社会不妨请秘书处将评价的时间改至 2014 年年底并将评

价的结果提交经社会第七十一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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